【杭州宋城】千古情一日游行程单
	产品编号
	161462
	出发地
	宁波市
	目的地
	杭州市

	行程天数
	1
	去程交通
	汽车
	返程交通
	汽车

	参考航班
	无

	产品亮点
	1.给我一天，还你千年！2.杭州宋城是一个穿越古今、颠覆想象的景区，二十个剧院、上百场演出，一天看不完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

行程安排
	D1

	行程详情
	杭州宋城千古情一日
早上6：30镇明路石油大厦（鼓楼对面）/6：30慈溪白金汉爵大酒店北门（接送），7：30余姚市全民健身中心西大门集合出发车赴杭州。前往游览【宋城】景区内东街、西街、北街、市井街、虹桥、风花巷街衢纵横，一派繁华的宋韵景象，国风、古风扑面而来。朋克街、宋城门、天空树、时光树、相思树、云梯漫步、演艺广场等一步一景，穿越时空。泛舟宋河上，人在画中游，体验浓郁的江南韵味。在森林剧院尽情狂欢，在悬崖剧院与风齐鸣。宋城是一个全家共享天伦之乐的亲子基地。妈妈带孩子体验亲子秀《WA!恐龙》，感受艺术启蒙。爸爸带孩子体验精灵谷、挑战空中探险，释放天性。老人在鳞次栉比的作坊，寻找儿时的记忆。景区一切以游客为中心，主要剧院和景点都有风雨廊相连，为游客提供晴雨皆宜的舒适体验，是一个集旅游、演艺、度假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。推荐观看演出：（景区项目与演出回因天气、现场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或取消，具体以景区现场公告为准。）宋城千古情大型歌舞《宋城千古情》是杭州宋城的灵魂，与拉斯维加斯的"O"秀、巴黎红磨坊并称"世界三大名秀"。用声、光、电科技手段和舞台机械等呈现方式演绎了良渚古人的艰辛、宋皇宫的辉煌、岳家军的惨烈、梁祝和白蛇许仙的经典故事 。大地震5D实景剧《大地震》，运用5D手段再现5·12汶川大地震的场景。游客可以化身护士、解放军战士、消防员，参与抗震救灾 。适时结束行程返回宁波。交通：旅游大巴车景点：宋城千古情购物点：无自费项：餐

	用餐
	早餐：X     午餐：自理     晚餐：X   

	住宿
	无


费用说明
	费用包含
	交通：全程空调旅游车（保证1人1座）根据实际人数安排往返旅游车，临时取消请补车位损失80元/人。景点门票：宋城景区大门票、千古情表演观众席/观众移动席。导游服务：全程专业导游服务儿童说明：儿童价仅含车位费，导服费。超高同成人价！保险保障：旅行社责任险，建议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！3元/人/天或5元/人/天。购物：全程无购物

	费用不包含
	1.2米以下以及6周岁以下儿童价仅含车位费，导服费。超高同成人价！全程不含餐，敬请自理。旅行社责任险，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3元/人/天。（旅行社强烈建议游客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）


其他说明
	预订须知
	1、按照《旅行社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游客出团前应当与组团社签订完毕旅游合同。未签订旅游合同的，报名旅行社保留有单方面终止服务的权利。2、请务必带好身份证、护照等有效证件原件，并检查是否过期，以备实名制乘坐交通与入住时登记使用！3、旅游结束前请如实填写导游提供的《意见反馈表》，没有填写而事后提出意见和投诉原则上我社不予受理。4、旅行社强烈建议游客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！贵重物品、现金请勿托运，随身携带。5、团队行程自由活动期间，为了您的人身、财产安全考虑，不建议您自行订购自费项目，自订自费项目，且在此过程中发生相关损害，后果需由本人自行承担。6、旅游者未能按照合同约定，未能及时搭乘交通工具的，视为自愿放弃，我社不负任何责任。游客在出团前临时退团，不履行旅游合同的，应付相应的损失和违约金，具体参照签订的旅游合同。7、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（自然灾害、交通状况、政府行为等）我社可以作出行程调整，尽力确保行程的顺利进行。实在导致无法按照约定的计划执行的，因变更而超出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，节省的费用返还旅游者。8、凡参加本公司旅游的游客，均视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《旅游行程计划告知书》及组成部分的内容及含义，并完全同意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本《旅游行程计划告知书》为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	温馨提示
	1、车位安排：因旅游旺季，车辆座位号不保证U字型和Z字型，座位号具体的以实际安排的车型为准，请理解；2、建议游客朋友们在出行时签订正规旅游合同；行程单等同于合同附件，请大家仔细阅读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；3、由于散客班，周边各站点都需要停靠，余姚、慈溪、奉化周边接站点客人如果满足送回条件的，回程需要在余姚全民健身中心或宁波西站（外事车队）等待或换乘，有耽误大家时间之处，请大家多多谅解；4、旅游旺季期间，交通可能会堵塞，景区游玩、用餐可能需要排队等待，请大家在欢乐时光里稍安毋躁；5、由于人力等不可抗因素或中途放弃景点/住宿/用餐等，我社将退还门票/住宿费/餐费的成本价，如费用实际已支出，我社将不再另行退款；6、建议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！

	退改规则
	因旅游者原因，在行程开始前不满7日内提出解除合同，按下列标准扣除必要的费用：行程开始前6日至4日，按旅游费用总额的20%；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，按旅游费用总额的40%；行程开始前当日，按旅游费用总额的60%；**赠送项目不参加不退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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